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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pling inspection for

    transport packages

1 主肠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运输包装件抽样检验方法及判定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运输包装件(以下简称包装件)的质量检查。

2 引用标准

    GB/T 4857 运输包装件试验方法

    GB5398大型运输包装件试验方法

3 术语

3. 1运输包装件 transport package
    产品经过内包装和外包装所形成的总体。它以运输储存为主要目的，具有保障产品的安全，方便储

运装卸，加速交接、点验等作用。

4 抽样检验

    包装件的抽样检验以型式试验和出厂检验的方式进行。

4.1 型式试验

    下述情况包装件应做型式试验:

    a. 新设计的产品包装件;

    b. 在包装材料、包装设计和工艺上有较大改变的包装件;

    c. 产品停产后再次投产的包装件;

在稳定生产过程中定期或不定期抽样的包装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4.1.1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包装件型式试验的要求时。

型式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项目应根据产品包装特点和流通环境条件来确定。一般情况下应选做GB/T 4857和

GB 5398规定的项目，其他试验，如渗漏及水压试验等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特殊情况按供需双方协

议要求进行。

4. 1.2 样本大小
    包装件型式试验样本大小应不小于3件。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件型式试验样本大小应按危险货物运

输的有关规定执行

4.1.3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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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任一型式试验的包装件，若其中任一个包装件测试不合格，可加倍进行抽样，重新再进行一次

试验。如再次出现不合格包装件时.则判定包装件型式试验不合格。

    如果上述任一型式试验不合格包装件超过一件，则不能加倍抽样再进行一次试验。危险货物运输包

装件型式试验的判定规则应按危险货物运输的有关规定执行。

4.2 出厂检验

42门 抽样方法

    从一批包装件的总数N中随机地抽取n个数量的包装件。随机抽样是使批中的每一个包装件都具

有被抽取的同等机会。

4.2.2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以及检验方法，必须根据实际产品包装设计要求及有关专业产品包装标准的要求加以确

定。可列举的项目如下:

    e. 包装容器各面组合的牢固程度;

    b. 包装件的密封及捆扎的牢固程度;

    。. 包装件各种标记的清晰与准确性;

    d. 内装物固定方式的合理性;

    e. 包装容器的实际容量是否符合规定;

    f. 包装件外形尺寸大小;

    9. 包装件清洁程度;

    h. 随机文件是否齐全。

4.2.3 批量范围与样本大小

    包装件出厂检验抽样数量，，由包装件交验批的批量N决定。如无其他协议，可从表1中选取适当

的样本大小
                                                  表 1

批量范围N，件 样本大小，，件 合格判定数入

16- 50 6 0

51 90 9 0

91- 250 13 0

151-500 20 1

501̂ -3 200 32 3

3 201一10 Goo 50 5

10 001-150 000 80 10

对于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件出厂检验的批量范围和样本大小见表2
                                              表 2

批量范围R,.件 样本大小n，件

墓15

16-25

26- 90

91̂ 150

15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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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批量范围N，件 样本大小翻，件

20

32

50

80

281--500

501-1200

1 201̂ 3 200

3 201̂ -10 000

4.2.4 判定规则

    从一批包装件的总数N中随机抽取，个包装件进行检验，若，个包装件中不合格品数d( A}，接

收此交验批，否则，拒收此交验批。对于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件，若，个包装件中有一个不合格，则判定此

交验批不合格。

    对于经检验认为不合格的交验批，如有修复的可能，则允许制造单位对此修复后，再提交检验。

5 质量检验报告

在质量检验报告中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包装件的种类及名称;

6.制造单位名称;
c，检验项目;
d. 型式试验合格证;

e.包装件批量N;

f. 抽取样本大小。;

9. 抽样方法的说明;

h. 抽样检验结论;

1. 所用抽样方法与本标准的差异;

J. 抽样检验人员的姓名;

k. 抽样检验日期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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